
石泉县人民政府

石泉县人民政府
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公告

〔2024〕18号

因石泉县银杏坝至古堰公路（云雾山镇银杏坝村至城关镇

古堰社区）项目建设用地需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

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

为妥善做好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工作，切实维护被征迁人的合法

权益，结合我县近年公路项目建设征地拆迁补偿，现将拟定的

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如下：

一、征收范围及目的

石泉县银杏坝至古堰公路改建工程项目起点位于云雾山镇

银杏坝村，路线自北向南基本沿现有旧路进行改建，途径铜钱

峡村、丁家坝、板桥村、百乐村，终点位于宁石高速石泉北连

接线，路线总长 20.157公里。本次征收土地涉及云雾山镇银杏

坝村、铜钱峡村、丁家坝村、板桥村 4个村。土地用途为交通

运输用地。拟征收范围为施工图设计用地图（含变更设计）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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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未征收（征用）土地及地上附着物，权属及面积等以实际

调查为准，各类土地的面积均以实地测量的投影面积为准。

二、土地现状

根据土地现状调查结果，拟征收土地总面积为 128.36亩，

其中银杏坝村 8.82亩、铜钱峡村 45.03亩、丁家坝村 48.45亩、

板桥村 26.06亩，地类为耕地、园地、林地、农业设施用地、

宅基地、未利用地，地上附着物主要为青苗、房屋、农业用房、

坟墓、石坎、树木等。

三、土地补偿标准

依据《石泉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

地价的通知》（石政发〔2021〕2号）文件规定，云雾山镇银杏

坝村、铜钱峡村、丁家坝、板桥村土地地块位于县政府公布的

区片综合地价的六级地价区内，即补偿标准为：耕地 4.004万

元/亩、种植园地 3.6万元/亩、林地 1.12万元/亩、未利用地

0.576万元/亩。结合实际，拟定本次征收集体土地的土地补偿

费、安置补助费补偿标准分别为：水田 4.25万元/亩、旱地 4.004

万元/亩、退耕还林地 3.45万元/亩（含地面林木及林地管理费）、

林地 1.2万元/亩（含林地管理费）、未利用地 0.6万元/亩、集

体建设用地（含宅基地）按照旱地补偿标准执行。

四、临时用地补偿标准

（一）临时用地补偿。水田 1600元/亩/年，旱地（建设用

地）1500元/亩/年，林（草）地及其它土地 1200元/亩/年。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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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用地不满半年的按半年计算，超过半年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

算。

（二）地上附着物补偿。临时用地范围内的青苗及地面附

着物、建构筑物等补偿参照永久性用地地面附着物补偿标准执

行，由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与当地村组及产权人协商确定。

五、房屋拆迁补偿标准

村民住宅采取货币补偿、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两种方式予

以补偿。严格执行“一户一宅”政策，不符合重新安排宅基地

建房的被征收人只采取货币补偿安置方式。

（一）货币补偿安置方式及标准

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，货币补偿金额双方可以重新安

排宅基地建房补偿标准补偿或者共同委托有资质评估机构评估

后确定。

（二）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补偿标准

对符合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条件，选定新建房屋的被征收

人的补偿包括新宅基地“三通一平”（通路、通水、通电和场

地平整）费用补助、房屋及附属设施补偿、过渡费、搬家费及

奖励。

1．用地及补助标准

被征收人选定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的，对被征收人新建房

屋宅基地“三通一平”费用按 4万元/户标准予以补助。具体由

各镇负责，依法依规为被征收人选定新建房屋地块，集中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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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新建房屋相关手续。

2．房屋补偿标准

（1）砖混结构房屋。砖混一类 900元/㎡，底框砖混结构，

现浇混凝土楼板，有圈梁、构造柱（含室内装修、外墙贴瓷片

或外墙漆）。砖混二类 840元/㎡，纯砖混结构，承重墙为 24㎝

砖墙，预制水泥空心楼板，有圈梁、构造柱（含室内装修、外

墙粉刷等）。

（2）砖木结构房屋。砖木一类 750元/㎡，含室内装修、

外墙贴瓷片或外墙漆。砖木二类 700元/㎡，除砖木一类以外。

（3）土木结构房屋 600元/㎡。

（4）简易房 100元/㎡，活动板房 300元/㎡。

（5）室内设施（水、电、讯、厨、卫浴）：5000元/户。

（3）过渡费、搬家费及奖励

由被征收人自行解决临时过渡房，过渡期 1年，征收人向

被征收人支付过渡费和搬家费，补偿标准为：过渡费 3000元/

户、搬家费 2000元/户（含搬出、搬回）。

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确定的时限内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腾

空移交房屋，征收人根据征收实际给予一定限期的签约奖励。

奖励标准为：征收机构通知之次日起 30天内签订协议并搬离的

被征收人，每户奖励 5000元；31天至 60天内签订协议并搬离

的被征收人，每户奖励 3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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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其他建（构）筑物拆迁补偿标准

1．砖木猪牛圈 300元/㎡；

2．土木猪牛圈：200元/㎡；

3．浆砌石坎：200元/m³；

4．干砌石坎：100元/m³；

5．迁坟：单墓 3000元/座，合墓 5000元/座；

6．塑料水管：10元/米；

7．苕窖：300元/口；

8．户外水池（砖砌水泥抹面）：300元/m³；

9．砖砌围墙：100元/延米，高折合 2米计算；

10．鸡圈（简易）：100元/个；

11．简易猪圈、厕所、化粪池、户外粪池：300元/个；

12．水窖：1500元/个；

13．石灰窑：1000元/个；

14．土堰塘：10元/m³（不包括用地）；

15．砖石浆砌堰塘：12元/m³（不包括用地）；

16．土渠：50元/延米；

17．砖石或水泥抹面水渠：100元/延米；

18．沼气池：1500元/个；

19．水泥院场：60元/㎡；

20．钢骨架塑料大棚：7000元/亩；

21．水泥（竹）骨架塑料大棚：3000元/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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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．压水井：2000元/口；

23．门楼：砖混结构 220元/㎡；砖木结构 180元/㎡；土

木结构 140元/㎡。

七、青苗和树木补偿标准

青苗、苗木及树木的栽植密度符合标准及高于标准栽植密

度的，按成片及密植补偿；低于标准栽植密度的，按零星青苗

补偿；套种的可以分别计算，合并补偿，但单位面积补偿标准

不能高于单一种类最高标准。

1．水田、旱地内青苗补偿费：1200元/亩；

2．地内魔芋、中药材、烤烟、黄花：3000元/亩；

3．零星盛挂果树：200元/株；

4．零星初挂果树：120元/株；

5．零星果树苗：40元/株；

6．零星茶树：20元/株；

7．零星桑树：10元/株（每亩 500株以下）；

8．零星白果树、漆树（胸径 10cm及以上）：200元/株；（胸

径 10cm以下）：120元/株；

9．零星用材树木（胸径 10cm及以上）：30元/株；未成材

用材树木（胸径 10cm以下）：10元/株；

10．成片经济林：5000元/亩；

11．成片乔木林：3500元/亩；

12．成片灌木林：2000元/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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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．成片竹林：4000元/亩；

14．成片茶园：4000元/亩；

15．成片桑园：3000元/亩；

16．成片密植桑园：5000元/亩；

17．成片盛挂果园：13000元/亩（单位面积内每亩超过 65

株树的按亩计算）；

18．成片初挂果园：8000元/亩（单位面积内每亩超过 65

株树的按亩计算）；

19．成片未挂果园：5000元/亩（单位面积内每亩超过 65

株树的按亩计算）。

八、违法违章建（构）筑物和抢栽、抢种的处置

违法违章建（构）筑物、建新未拆旧的房屋以及县政府土

地征收预公告发布后，凡在拟征收土地范围内抢栽、抢种、抢

建及改变土地、房屋用途等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的，一律不予

补偿。

九、房屋面积丈量计算办法

1．房屋拆迁补偿一律按建筑面积计算补偿。属砖混、砖木

结构的房屋，以房屋四周外墙皮为界丈量计算，有柱檐廊的，

以柱为界丈量计算；土木结构的以屋檐滴水为界，四周檐水减

半计算面积。

2．无柱挑廊、挑檐、未封闭挑阳台，按建筑面积折半计算；

封闭阳台全额计算建筑面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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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楼梯按 1㎡补偿 1.2㎡计算；地下室以净空高度测量为

基准，高于 2.2m（含 2.2m）的，按全额计算建筑面积，低于

2.2m以下折半计算建筑面积。

4．隔热层以前后最低檐口净空高度测量为基准，高于 2.2m

（含 2.2m）的，按全额计算建筑面积，按砖木二类予以补偿；

低于 2.2m以下按建筑面积的一半计算，按砖木二类予以补偿。

5．砖木、土木结构房屋,第二层铺设有木楼板且二层高度

超过 2米的，按实际铺设面积的一半计算；竹耙铺设楼面且能

行人、承载物品，层高超过 2m的，按铺设面积的 1/4计算。

十、安置方式、途径及社会保障

本次土地征收对需安置的农业人口统一采取一次性货币安

置为主，确有需要的可在村组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以土地调整。

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，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做好

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石政办发

〔2017〕13号）规定执行。

十一、其他有关事项

1．本方案未列项目补偿标准参照相近项目补偿标准现场协

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可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后确

定。

2．特殊拆迁补偿。工程建设征迁范围内涉及核定的高压线、

通讯电缆、广电网络、变压器、铁塔、管道及水利设施等地上

地下附着物设施，由建设单位和各镇征迁组组织产权单位拆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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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迁移，由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按照成本予以补偿。对于大型

养殖、场（厂）矿等经营性的企业和学校、医院、机关单位等

的拆迁补偿，涉及国有土地的征收、由于拆迁造成经营性损失

的补偿，均按照特殊拆迁物征迁程序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的办

法协商解决。

3．临时用地（含林地）的报审批由自然资源、林业主管部

门按照法律规定的审批权限给予办理或协助办理，建设单位或

施工单位需主动申请用地（用林）。

4．因工程建设需占用、使用道路的，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

应分别与各产权单位签订道路使用协议，并交纳损毁道路赔建

保证金。待工程完工并修复道路或予以补偿完成后，由各产权

人退还损毁道路赔建保证金。

5．项目建设中出现的顺路顺水（渠）、边死夹角地、压线

户和影响户、施工炮损震损等，由各镇、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

共同协商解决，相关费用由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承担，妥善处

理好沿线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。

6．本次土地征收主体为石泉县人民政府，征收实施部门为

石泉县自然资源局，具体由县交通局会同城关镇、云雾山镇人

民政府组织实施。

十二、公告期限、补偿登记及听证

1．本公告期为 30日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下一日开始计算。

2．在本公告期内，请本次拟征收土地涉及的所有权人、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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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权人及其他权利人持土地权属证书或其他有关证明材料到所

在镇人民政府办理征地补偿登记，逾期未办理的，补偿内容将

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。

3．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征收土地涉及的所有

权人、使用权人及其他权利人有提出申请听证的权利。如对补

偿安置方案有异议，认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，请在本公告期限

内，向石泉县自然资源局或所在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，书

面申请应明确、具体，逾期未提出申请，视为放弃听证。

本公告在石泉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开，同时在本次拟征

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张贴，村（社区）、组应及时

将本公告内容通知被征地的单位或个人。

特此公告。

石泉县人民政府

2024年 5月 17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5月 17日印发


